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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于

2021年12月3日通过线上方式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国（以下简称“双方”）通过平等友

好协商，同意共同制定《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
2024）》。具体如下：

第一条  政治与安全合作

一、密切高层交往和双方代表和领导人在多边场合的会晤及其他形式交流，扩大各

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分享。

二、我们将探讨在2024年中拉论坛成立十周年之际举行中拉论坛峰会的可能性。

三、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原则，加强对话合作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恐

怖融资，以及打击极端暴力主义和在网络空间散播仇恨言论等领域的知识、政策、技术

和经验交流。同意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

四、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和缔结的国际公约，加强就打击各种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

罪、非法武器交易以及非法资金流动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应对非法生产和贩运麻醉药

品、精神药物等。

五、合作推进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2004年），有效推进裁军、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加强常规武器和弹药控

制领域对话与合作。中方愿继续加强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的交往合作。

六、同意推动加强对话合作，实施并最终制定网络空间准则和规则：应对滥用信息

和通讯技术（ICT）煽动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积极

参与制定联合国打击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犯罪相关公约的磋商，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我们重视中方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七、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扩大反腐败、反走私、反洗钱、

反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领域双多边合作。

八、继续在自愿参与的基础上举办中国—拉丁美洲高级防务论坛。

九、加强刑事司法互助、执行能力培训等方面合作，建立直接有效的司法实践合作

机制。及时举办中国—拉共体法治论坛。

第二条  经济务实合作



一、贸易、投资

（一）加强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和商协会交流，推动企业深化务实合作。

（二）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和人员的合法、便利、有序流动。

（三）便利投资，优化贸易环境。根据各自国内法律维护和保障双方企业的合法权

益。双方加强反不正当竞争领域交流合作，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

境。

（四）加强双方在数字经济、普惠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产业合作，探索建设

数字、绿色基础设施的可能性，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可持续生产和运营。

（五）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拓展电子商务合作，加强政策交流、政商合作和能

力建设。

（六）继续办好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中拉企业家高峰会、中拉投资与合作高级

别论坛，适时举办第四届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方欢迎拉共体成员国参加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展会。

二、金融

（一）深化金融机构合作，为中拉项目开发提供金融合作机制，鼓励双方金融机构

共同为中拉贸易、投资合作项目提供融资和信用保险支持。

（二）充分发挥中方对拉一揽子融资举措作用，重点支持有助于拉共体成员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项目，重点照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沿海低地国家和中美洲地

峡国家。中方愿协助就开发整体项目、制定发展规划等开展可行性研究。

（三）在兼顾有关国家能力和财政法规的基础上，加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对

话合作，支持扩大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间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中国的本币结算。

三、农业、粮食

（一）巩固和拓展双多边农业合作，促进农业科研机构合作，以可持续方式在种植

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和联合研发创新。

（二）加强粮食安全公共政策领域政策交流，支持开展作物品种选育、种植和食品

加工技术联合研发，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种植、加工、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三）推动并发展家庭农业，旨在以包容、协作和可持续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四）中方愿推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拨

款200万美元，用于支持拉共体成员国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五）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合作，中方欢迎拉共体成员国安全、优质的农产品进入中

国市场。

（六）鼓励各自农业企业参加对方举办的重要农业展会。中方欢迎拉共体成员国农

业企业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等展会。

（七）加强农业政策、农业科技创新研讨和农业技术人力资源培养合作，促进农牧

业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交流互鉴。

（八）认同第二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有关共识，继续举办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四、科技创新

（一）加强科技主管部门交流，增强创新、学术和科学领域协同作用，加强研究人

员和创新学者之间的人员交流及学术活动，继续开展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鼓励拉方科

技人员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

（二）重申第二届、第三届中拉科技创新论坛共识，继续办好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三）探索开展技术转移合作，支持开展先进技术转移转化，推进产学研合作以及

在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鼓励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促进科研能力提升和科技成果

发展。

（四）探讨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共同感兴趣的优先领域加强联合研究和技术创新。

探索推动科技园区合作，支持双方开展经验交流。举办先进适用技术及科学管理培训

班，推动区域科技、社会及环境共同发展。

（五）加强和平民用核能与核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开展相关务实项目、经验

分享和人才培养合作，发挥核技术与核能在助力经济民生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的

优势。

五、工业、信息技术

（一）加强工业政策交流，深化在原材料、装备制造、绿色低碳产业、产业链供应

链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拉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二）加强互利合作，推动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数字基建、通信设备、5G、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智慧城市、互联网＋、电信普遍服务、无线电频

谱管理及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探讨共建联合实验室。

（三）推动教育信息化领域合作和经验分享。

（四）重申中拉数字技术抗疫合作论坛有关共识，积极探讨设立中拉数字技术合作

论坛。

六、航空航天



（一）加强在航天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和平探索太空、空间科学、卫星数据共享、

卫星应用、地面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训教育等领域合作。积极推动设立中拉航天合作

论坛。

（二）中方欢迎拉共体成员国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支持拉共体成员国开展航天能

力建设，鼓励双方开展广泛合作。

（三）中方欢迎并支持成立拉共体航天局。

（四）积极探讨北斗导航、卫星研发和应用及卫星定标等合作，使空间技术进步可

以真正加快从新冠肺炎疫情复苏的绿色、可持续和包容性进程。

（五）促进和巩固政府机构和企业在航空工业领域的友好合作。

（六）加强民航领域互利友好合作。

七、能源资源

（一）加强能源资源行业公共政策交流与沟通，促进能源资源合作，特别是向更加

清洁和包容的能源系统转变。

（二）深化电气、油气、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民用核能、能源技术装备、电动汽

车及设备、地质和能源矿产资源等领域合作。

（三）拓展清洁能源资源相关新兴产业合作，支持企业间技术转让，优化矿业投资

环境，并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

（四）推动节能，加强能效合作，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五）促进矿产资源勘查、综合利用创新技术方法和低碳清洁技术等领域合作。

（六）加强节能和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合作。

（七）加强技术能力合作，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矿业领域技术研究发展。

八、旅游

（一）支持旅游产业合作，鼓励业界结合本国特色、文化遗产打造可持续旅游线路

和产品。

（二）中方欢迎拉共体成员国参加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旅

游交易会、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等国际性展会，支持拉共体成员国有实力、有规模的旅

游企业、协会组织和旅游城市加入世界旅游联盟。

（三）鼓励分享旅游业信息和数据，促进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间旅游机会。

九、海关、税务



（一）深化“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

（二）加强缉私执法合作及专业人员培训合作。

（三）加强中拉税务部门间交流与合作。

十、质量基础设施

（一）加强计量领域交流合作，促进计量政策沟通和技术交流。

（二）加强标准化领域合作交流，开展标准信息交换，加强标准化培训合作。

（三）加强合格评定领域信息交流与合作，推进合格评定领域的结果接受。

第三条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

一、我们重申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声明

（2018年），拉共体成员国外长对中国外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介绍表示欢迎，认为

该倡议可以深化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

二、深化合作，推动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相互产业投资项目，推动相关投资合作项

目实施。

三、尽快举行首届中拉交通合作论坛。

四、深化中拉民营经济合作，探索举办中拉民营经济合作论坛。

五、中方欢迎拉共体成员国相关机构加入有关机制，加强污染防治领域经验及技术

交流，支持环保产业合作。

第四条  社会人文合作

一、公共卫生

（一）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政策对话。认可并赞赏2020年7月22日中拉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特别外长视频会议、中拉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交流会。

（二）深化团结合作，加强新冠肺炎变异毒株研究及疫苗联合生产研发合作。中方

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抗疫帮助。

（三）深化卫生领域对话，支持各层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支持在临床医疗、

疾病防控、传染病防治、卫生应急、生物医药、药品研发和监管等方面优良实践经验分

享。

（四）加强传统医学领域交流合作，继续办好中拉传统医学交流论坛，支持预防和

控制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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